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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原住民保留地(以下簡稱原保地)增劃編之背景 

（一） 原住民族於 77 年及 82 年間發起 3 次「還我土地運動」之訴

求，臺灣省政府為解決用地不足問題，乃依據「臺灣省原住

民社會發展方案」，策劃原保地增編業務，於 78 年 11 月訂定

「原住民使用原住民保留地以外公有土地增編為原住民保留

地會勘處理原則」，規定凡原住民於 77 年 2 月 1 日前繼續使

用其祖先遺留之土地，迄申請當時仍使用者，皆可向轄區鄉

（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公所）申請，經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同意後，即可增編為原保地。 

（二） 為解決原住民族居住用地嚴重不足課題，臺灣省政府依行政

院 78 年 12 月核定之「臺灣省山胞原居住使用公有土地劃編

山胞保留地要點」處理原住民居住用地問題，凡原住民原居

住使用公有土地者，由公所勘查、審查並經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同意，即劃編為原保地，以供原住民居住之用。 

（三） 依上述增編原則與劃編要點受理增劃編原保地申請案期限，

依行政院 81 年 2月 14 日內字 05368 號函核示自 81 年 1 月 16

日起停止受理，但因山地鄉資訊不足，符合資格而漏報申請

者時有之，內政部爰於 83 年 10 月 3 日開會研商，依行政院

秘書處代表意見，得不受 81 年 1 月 16 日停止受理增劃編期

限之限制（內政部 84 年 10 月 14 日台（84）內地字第

8488360 號函）。復因臺灣省政府 87 年函報延長受理期限，內

政部 87 年 8 月 5 日台（87）內地字第 8793207 號函復，原則

同意於原列待洽商適宜增編保留地工作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

前，原住民依規定補行申請原漏列者，得逕由臺灣省政府原

住民事務委員會依規定即予會勘審核，一併納入該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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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報行政院核定，其受理申請工作儘量於 87 年 12 月底前完

成。 

（四） 79 至 87 年間依上述增編原則及劃編要點受理原住民申請漏報

增劃編為原保地，對於安定原住民生計有具體成效。惟自 88

年以後，不再受理原住民申請，致仍有部分符合申請資格之

原住民未能取得祖先原使用之土地權利，影響權益。 

（五）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爰於 95 年 2 月 24 日研提

「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以下簡稱實施計畫），

並修正上述增編原則與劃編要點，同時將名稱分別修正為

「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公有土地劃編原

住民保留地要點」，報奉行政院 96 年 1 月 12 日院臺建字第

0960080865 號函核定，嗣經行政院 101 年 12 月 3日院臺建字

第 1010152382 號函及 103 年 4 月 14 日院臺建字第

1030015788 號函核定修正，延長受理申請期間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後續作業辦理至 105 年 12 月 31日止。 

（六） 原民會於 103 年 12 月 29 日研提將補辦增劃編原保地政策調

整為常態性、持續性辦理之業務，報奉行政院 104 年 2 月 5

日院臺建字第 1040005405 號函核定修正實施計畫，改列常態

性業務，刪除受理申請期限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規定。有關

增劃編原保地作業之沿革、實施地區、相關機關分工等，詳

實施計畫(附錄 1)。 

二、本署審查立場 

民眾就本署經管之國有土地申請增劃編為原保地，本署係基於

國有土地管理機關立場，協助確認申請人現有無使用土地事實

及具體反證資料，或有疑義待釐清，或國有土地經行政院、財

政部、本署核定用途、計畫或處理方式等情形，提供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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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提供增劃編意見予原民會。 

三、本手冊訂定之目的 

本署及所屬各分署、辦事處（以下簡稱執行機關）辦理國有非

公用土地提供增劃編原保地業務人員時有更迭，爰訂定本手

冊，以為作業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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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辦理依據 

一、 行政院核定之「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 

二、 原民會訂定之「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 

三、 原民會訂定之「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 

四、 原民會訂定之「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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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作業方式 
一、執行機關接獲公所通知已受理增劃編原保地案件，依序辦理下列

事項【以下註記★，涉及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管

理系統）作業，請參閱管理系統「P-他機關主辦業務-增劃編原

保地」作業手冊】： 

(一) 申請之土地屬已登記為本署經管國有土地 

1. 逐筆於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產籍），其他

事項欄管理系統辦理產籍加註「3B11BP06 原保地增劃編

中，暫停受理其他申請案(通行權及基於租賃關係申請案

除外）」
★
 

2.通知相關業務單位，除通行權及基於租賃關係申請案予以

受理外，其他申請案件停止受理，已受理者暫不予同意，

俟該增劃編案經本署表示不同意提供增劃編意見予原民會

後，始予受理。 

（二）申請之土地屬未登記土地 

1.請公所先就申請範圍代理向地政機關申請辦理國有登記，

管理機關為本署。 

2.辦竣國有登記後於管理系統開帳列管，於產籍其他事項欄

加註「3B11BP06 原保地增劃編中，暫停受理其他申請案

(通行權及基於租賃關係申請案除外）」
★
。 

3.通知相關業務單位，除通行權及基於租賃關係申請案予以

受理外，其他申請案件停止受理，已受理者暫不予同意，

俟該增劃編案經本署表示不同意提供增劃編意見予原民會

後，始予受理。 

（三）會同與公所現場會勘、提供意見，並依會勘情形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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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辦理相關事項 

21.與公所會勘時，確認土地使用人姓名、使用現況、使用範

圍、面積與申請資料（申請人姓名、申請使用現況、申請

使用範圍、面積）是否相符。 

32.倘公所提供之申請資料與會勘結果、土地登記或產籍資料

不符，或有資料顯示申請之土地不符增劃編規定，或使用

情形涉有糾紛者，請公所查明釐清。 

43.查有本手冊肆、二、(二)5 編號 2 至編號 7 所列事項者，

請公所查明釐清。 

64.非申請人使用範圍（如溝圳、供公眾通行道路等），應請

公所洽地政機關辦理分割登記後剔除。 

75.相關意見應請公所列入會勘紀錄，並將紀錄送執行機關。 

16.依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勘查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勘查，製作

勘查表、使用現況略圖與現況照片圖，及異動相關產籍。 

57.申請之土地僅部分使用，無其他待釐清事項者： 

(1)會勘前，產籍管理區分為「出租」或「占用」，且申

請之使用範圍及面積，經會勘確認與產籍資料均相

同： 

甲.同意公所免辦分割登記，由公所依產籍之出租或

占用面積，作為地號內使用面積，繕造增劃編原

保地清冊（以下簡稱公所清冊）循序層報。 

乙.擬具處理意見報署時，於清冊備註欄註明「使用

範圍及面積與產籍資料出租（占用）相符，暫未

分割。」 

(2) 會勘前，產籍管理區分為「出租」或「占用」，惟

申請之使用範圍及面積，經會勘與產籍資料不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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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勘前產籍管理區分無「出租」或「占用」資料： 

甲.請公所先就擬同意增劃編範圍洽地政機關辦理分

割登記或預為分割作業確定面積及位置後，再以

分割後標示或預為分割作業之面積及位置，重新

繕造公所清冊循序層報。倘屬依法尚不能分割之

土地，請公所於地政機關測定使用範圍及面積後

再行辦理。 

乙.倘申請之土地為耕地，分割後面積未達 0.25 公頃

者，得由原民會核准專案分割。惟後續倘無法完

成增劃編原保地，請公所再洽地政機關辦理土地

合併作業。 

丙.地政機關辦理分割時，執行機關應按地政機關所

定複丈日期，會同公所及地政機關實施測量分割

作業。 

丁.執行機關因故未按地政機關所定複丈日期會測，

應於辦竣分割作業後，與公所會同申請人確認分

割範圍，以確認分割位置與公所前會同執行機關

勘查確認之申請人使用位置是否相同，避免發生

分割錯誤或誤差。 

（3）就非屬申請範圍刪除管理系統之產籍原加註其他事項

欄 3B11BP06 註記
★
。 

二、執行機關接獲直轄市或縣政府函送公所清冊，應再次查對土地登

記及產籍資料，並依本手冊肆、二及三所定格式、各欄位填寫

說明及產籍資料查對重點，於收到清冊 7 日內，擬具意見報署。

倘仍有須直轄市或縣政府、公所釐清事項，應逕於報署意見載

明，無須先洽直轄市或縣政府、公所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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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署檢送意見清冊予原民會，並副知直轄市或縣政府、公所及

執行機關（均含意見清冊），執行機關接獲本署副本時，應即依

意見清冊所載意見，於管理系統辦理產籍相關異動其他事項欄

加註
★
。 

 

 

 

 

 

 

四、原民會報請行政院核定原保地增劃編案，徵詢財政部意見，由本

署依交辦內容代擬代判部稿辦理。 

五、執行機關接獲本署交下行政院核定增劃編原保地清冊：  

（一）土地無提供他人合法使用權源（如出、放租、通行權）且

無占用列管號者，異動產籍管理區分為「待處理」，子管

理區分為「奉准增劃編原保地」，其他事項欄加註

「3B16BP04奉行政院核定增劃編原保地」
★
。 

（二）土地有提供他人合法使用權源（如出、放租、通行權）或

有占用列管號者，產籍管理區分仍維持原管理區分、子管

理區分，其他事項欄加註「3B16BP04 奉行政院核定增劃編

原保地」
★
。另就已出、放租之國有土地，通知租賃業務單

位辦理租金停收事宜。 

六、執行機關配合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作業方式如下： 

（一）行政院核定全筆土地增劃編 

1.接獲直轄市或縣政府函送之土地移接清冊，核對清冊所載

內容與行政院核定增劃編資料相符者，於土地移接清冊

本署意見 產籍其他事項欄加註 

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 3B13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原保地 

不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 3B14不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原保地 

俟疑義釐清後再研提意見 3B15俟疑義釐清後再研提原保地增

劃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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鈐印後函送原民會；不符者，退請直轄市或縣政府釐清。 

2.於產籍其他事項欄加註「3B17 同意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

原民會」於管理系統辦理產籍相關異動
★
。 

（二）行政院核定部分土地增劃編 

1. 行政院核定範圍，原民會報院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竣預為

分割作業 

（1）按行政院核定範圍，將用印之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

登記申請書函送公所，由公所洽地政機關辦理分割

登記後，循序繕造移接清冊。 

（2）接獲地政機關複丈成果時，確認分割範圍與行政院核

定相同，避免發生分割錯誤或誤差。 

（3）接獲直轄市或縣政府函送之分割後土地移接清冊，核

對清冊所載內容與行政院核定增劃編資料相符者，

於土地移接清冊鈐印後函送原民會；不符者，退請

直轄市或縣政府釐清。 

（4）分割後屬移交之土地於產籍其他事項欄加註「3B17

同意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原民會」於管理系統辦理

產籍相關異動
★
。 

2. 行政院核定範圍，屬公所依本手冊參、作業方式一（三）

57（1）程序層報案件，原民會報院前未經地政機關辦理

預為分割作業 

（1）按行政院核定範圍，將用印之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

記申請書函送公所，由公所洽地政機關辦理分割登

記後，循序繕造移接清冊。 

（2）地政機關辦理分割時，執行機關應按地政機關所定複

丈日期，會同公所及地政機關實施測量分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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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行機關因故未按地政機關所定複丈日期會測，應於

辦竣分割作業後，與公所會同申請人確認分割範

圍，以確認分割範圍與行政院核定相同，避免發生

分割錯誤或誤差。 

（4）分割後土地面積與行政院核定不同者，依行政院秘書

長 103 年 5 月 27 日院臺建字第 1030030133 號函

示，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免由公所再層報行

政院同意更正面積。 

（5）接獲直轄市或縣政府函送之分割後土地移接清冊，核

對清冊所載內容與行政院核定增劃編資料相符或與

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相符者，於土地移接清冊鈐印後

函送原民會；不符者，退請直轄市或縣政府釐清。 

（6）分割後屬移交之土地於產籍其他事項欄加註「3B17

同意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原民會」於管理系統辦理

產籍相關異動
★
。 

3.行政院核定範圍，非屬公所依本手冊參、作業方式一（三）

57（1）程序層報案件，且原民會報院前未經地政機關辦

理預為分割作業 

（1）按行政院核定範圍，將用印之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

記申請書函送公所，由公所洽地政機關辦理分割登記

後，循序繕造移接清冊。 

（2）地政機關辦理分割時，執行機關應按地政機關所定複

丈日期，會同公所及地政機關實施測量分割作業。 

（3）執行機關因故未按地政機關所定複丈日期會測，應於

辦竣分割作業後，與公所會同申請人確認分割範圍，

以確認分割範圍與行政院核定相同，避免發生分割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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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或誤差。 

（4）分割後土地面積與行政院核定不同者，依行政院 100

年 1 月 4 日院臺建字第 1000090206 號函示，配合公

所辦理層報行政院同意更正面積（相關作業程序參閱

本手冊陸、已核定增劃編原保地更正、撤銷作業）。 

（5）接獲直轄市或縣政府函送之分割後土地移接清冊，核

對清冊所載內容與行政院核定增劃編資料相符，於土

地移接清冊鈐印後函送原民會；不符者，退請直轄市

或縣政府釐清。 

（6）分割後屬移交之土地於產籍其他事項欄加註「3B17

同意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原民會」於管理系統辦理產

籍相關異動
★
。 

(三)行政院核定增劃編之土地屬未登記土地（指本署 106 年 12 月

13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3004300 號函核示前申請案件，該

函核示後申請案件若屬未登記土地，應先辦理國有登記後再

辦理） 

1.由原民會按核定範圍辦理測量登記，及產權登記為中華民

國、管理機關登記為原民會。 

2.產籍管理系統以暫編地號開帳列管者，先辦理標示異動為

新登記地號，再辦理產籍註銷異動 (子管理區分異動為

「原住民保留地」) ★及列管專簿加註截止記載事宜。 

七、執行機關接獲地政機關通知辦竣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原民會： 

（一）土地無提供他人合法使用權源（如出、放租、通行權）且

無占用列管號，原管理區分為待處理者，辦理註銷產籍，

子管理區分異動為「原住民保留地」
★
。 

（二）土地有提供他人合法使用權源（如出、放租、通行權）或



14 

有占用列管號，請相關業務單位辦理管理系統之產籍相關

模組異動及通知合法使用人後，辦理註銷產籍，子管理區

分異動為「原住民保留地」
★
。 

八、行政院核定增劃編前，執行機關接獲公所通知原保地申請案註

銷者，於管理系統之產籍其他事項欄加註「3B12BP09 註銷申請

增劃編原保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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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機關意見報署 

一、 報署函稿格式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區分署（○○辦事處） 函 
機關地址：○○○  ○○縣(市)○○路○○號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 

受文者：如正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

（＊附清冊.ods檔，及參考資料） 

送

說明：

陳○○縣(市)○○鄉(鎮、市、區)○○段○○地號等○筆

國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意見清冊，請鑒核。 

依據○○縣（市）政府○○年○○月○○日○○○○○字第

○○○○○○○○○○號函（副本諒達）辦理。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二、旨述清冊電子檔，已置於鈞署\\fs01\全署公文分享\01 本署

\02 接收保管組\原住民保留地傳送資料夾\○區分署（○○辦

事處）\○○鄉（鎮、市、區）。 

副本： 
抄本： 

 

 

 

繕打：     校對： 

監印：     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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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意見清冊」格式及各欄位填寫說明 

(一) 格式(A4紙張版面、橫式橫書、每頁 10筆、ods檔案格式)：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分署 (○○辦事處)─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意見清冊 

（＊增編、劃編請分繕 2張 ods格式工作表） 

(二)各欄位填寫說明： 

1.「土地標示」欄：依公所清冊所列編號及內容填寫。申請之

土地僅部分使用者，於地號後加「內」。倘土地標示與土地登

記資料不符，依土地登記資料填寫，並於「備註」欄說明不

符之情形。面積超過 1,000平方公尺者，標註千分號。 

2.「使用面積」欄： 

(1)管理機關意見為「同意配合提供增編」或「同意配合提供

劃編」者，填寫同意之面積。 

編號 

土地標示 

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申請人 

土地

權屬 

管理

機關 

管理機關 

意見 
備註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1 

（例） 

花蓮 壽豐 明月 40-14 1,454.53 1,454.53 周○○ 
中華

民國 

財政

部國

有財

產署 

同意配合

提供增編 

申請人與承

租人相符 

 

2 

（例） 

花蓮 吉安 初音 739內 276.64 188.85 陳○○ 
中華

民國 

財政

部國

有財

產署 

同意配合

提供增編 

(面積

188.85 平

方公尺) 

1.申請人與

占用人相

符。 

2.業經地政

機關辦竣

預為分割

作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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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機關意見為「不同意配合提供增編」、「不同意配合提

供劃編」、「俟疑義釐清後再研提意見」或「無須填寫」

者，無須填寫。 

(3) 面積超過 1,000 平方公尺者，標註千分號。 

3.「申請人」欄：依公所清冊所列內容填寫。 

4.「土地權屬」及「管理機關」欄：依土地登記資料填寫。 

 5.「管理機關意見」及「備註」欄：依據土地登記、產籍資料

查對結果及實地會勘情形，說明是否同意國有土地配合提供

增劃編原保地【依本手冊肆、三、產籍資料查對重點（一）

項目及（二）執行機關內部簽核表範例查對、審查】，填寫方

式如下： 

編號 執行機關查對及會勘結果 

填寫方式 

「管理機關

意見」欄 
「備註」欄 

1 甲.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且無編號 2 至編號 7

所列情形者： 

（ 1）申請人為承租
人、占用人等。 

（ 2）申請人非承租

人、占用人，但
經公所確認為承

租人、占用人之

配偶或三親等內
親屬，且經承租

人、占用人 同

意。 
 

乙.土地使用有下列情形

者，於備註欄一併

同意配合提

供增(劃)編 

（＊按實際情形填寫） 

例 1：申請人與承租人相

符。  
例 2 ： 國 有 持 分 ：

85/100。申請人與

承租人相符。 
例 3：申請人與占用人(○

○○)不符，惟經

公所確認符合申請
資格。 

例 4：申請人與承租人

（○○○，已歿）
不符，經公所釐清

申請人為唯一繼承

人(或繼承人之ㄧ
且已徵得其他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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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 

（1）有他人申請袋地

通行。 
（ 2）土地僅部分使

用，但惟經地政

機關辦竣預為分
割作業。 

（ 3）土地僅部分使

用，申請範圍及
面積，與產籍資

料出租或占用範

圍及面積均 相
同。 

（4）土地財產來源屬

抵稅地或價款非
解繳國庫(例如

基金財產移交、

國稅稽徵機關承
受土地等)者。 

（5）土地處理得款，

需將土地改良補

償費撥交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安置基金，

其餘解繳國庫。 

（6）屬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不

得私有土地。 

（7）屬○○水源特定

區。 

人同意申請人申

請)，並經公所確

認符合申請資格。 
例 5：申請人為租約繼承

代表人，經公所確

認符合申請資格。 
例 56：申請人為占用人，

雖與○○年－○○

年間原承租人○○
○（已歿）不符，

惟經公所釐清申請

人為唯一繼承人
(或繼承人之ㄧ且

已徵得其他繼承人

同 意 申 請 人 申
請)，並經公所確

認符合申請資格。 

例 67：申請人與承租人相
符；有他人申請袋

地通行。 

例 78：申請人與占用人相
符；業經地政機關

辦竣預為分割作

業。 
例 89：申請人與承租人相

符；使用範圍及面

積與產籍資料出租
相符，暫未分割。 

例 910 ： 國 有 持 分 ：

85/100。申請人與
承租人相符；使用

範圍及面積與產籍

資料出租相符，暫
未分割。 

例 1011：申請人與占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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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使用範圍及

面積與產籍資料占

用相符，暫未分
割。 

例 11：申請人與占用人相

符。本筆土地為抵
稅地移交。 

例 12：申請人與占用人相

符。本筆土地為○
○基金財產移交。 

例 13：申請人與占用人相

符。本筆土地為國
稅稽徵機關承受行

政執行無法拍定不

動產移交。 
例 1413：申請人僅為占用

人之一，惟經公所

確認符合申請資
格。 

例 1514：本筆土地部分占

用、部分出租，申
請人與占用人相

符，與承租人（○

○○）不符，惟經
公所確認符合申請

資格。 

例 1615：申請人與占用人

相符。本筆土地處

理得款，需將土地

改良補償費新臺幣

○○元，撥交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安置基金。 

例 1716：申請人與占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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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本筆土地已

劃入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不得

私有土地。 

例 1817：申請人與占用人

相符。本筆土地位

於○○水源特定

區。 

例 18：申請人與占用人

（○○○）不符，

惟經公所確認符合

申請資格。本案公

所業依本署○年○

月○日○號函提供

「俟疑義釐清後，

再研提意見」意見

釐清疑義。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申請人與承租人、占

用人等不符。 

 

 

(2)申請人無使用事實。 

(3)申請案經公所註銷。 

(43)申請人無法指界或

未到場指界。 

(54)申請人已歿。 

(65)經核定用途、計畫

或處理方式 

 

 

 

不同意配合

提供增(劃)

編 

（＊按實際情形填寫） 

例 1-1：申請人與占用人

(○○○)不符。 

例 1-2：申請人與承租人

(○○○)不符。 

例 2：申請人無使用事實。 

例 3：申請案經公所註銷。 

例 43：申請人無法指界。 

 

例 54：申請人已歿。 

例 65-1：經行政院○年○

月○日○字第○

號 函 核 准 ○ ○

（機關）撥用。 

例 65-2：申請增（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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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有具體反證不符增

（劃）編規定者。 

 

 

 

 

 

（7）土地原屬私有，於

77 年 2 月 1 日以後

始因政府徵收、價

購、無人承認繼承

遺產收歸國有、民

眾抵稅、拋棄或捐

贈等移轉登記為國

有 （ 含 原 省 有 ）

者。 

 

 

 

 

 

 

範圍業納入行政

院核定○○計畫

內。 

例 76：依○縣(市)政府

(或河川局)○年○

月○日○號函告位

屬水利法第 83 條

規定公告之尋常洪

水位行水區域土

地。 

例 7：依「公有土地劃編原

住民保留地要點」

第 3 點、「公有土地

增編原住民保留地

處理原則」第 3 點

及「公有土地增劃

編原住民保留地審

查作業規範」第 4

點規定，增劃編原

住民保留地之申請

要件，係原住民於

77 年 2 月 1 日前所

使用之土地權屬為

政府機關管有之公

有土地。本筆土地

原為陳○○所有，

因無人承認繼承，

依民法第 1185 條規

定於 92 年 8 月 18

日登記為國有，與

上述規定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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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人符合編號 1、甲

所列情形，惟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1)申請之土地僅部分使

用，且會勘前產籍

無 出 租 或 占 用 資

料，或申請範圍及

面積與產籍資料出

租或占用範圍及面

積不相同。 

(2)申請之土地屬未登記

土地，公所未先洽

辦國有登記。 

 

(3)土地似有特別限制

(如水利法第 83 條
規定情事)或其他特

殊情形者。 

 
 

 

 
 

 

(4)申請人姓名顯係誤

繕。 

 

 

 

 

(5)承租人已歿，申請人

為繼承人之一，或

僅為租約繼承代表

人，且惟未經公所

俟疑義釐清

後再研提意

見 

 

（＊按實際情形填寫） 

 

例 1：申請人與占用人相

符，但惟僅使用部

分土地，請公所先

就使用範圍洽地政

機關辦理分割登記

或預為分割後再研

提意見。 

例 2：屬未登記土地，請

公所先代為申辦國

有登記後，再研提

意見。 

例 3：依○縣(市)政府(或

河川局)○年○月

○日○號函告部分
位屬河川區域內，

是否屬水利法第 83

條規定公告之尋常
洪水位行水區域土

地，請公所釐清疑

義後，再研提意
見。 

例 4：占用人為「王真」，

惟公所清冊記載申

請人「王眞」，請

公所釐清申請人姓

名後，再研提意

見。 

例 5-1：申請人與承租人

(○○○，已歿)

不符，請公所釐

清申請人是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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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認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6) 承租人已歿，申請

人以外之繼承人於

增劃編案申請期間

申請繼承換約中。 

 

 

 

(7)申請人為承租人，惟

有他人於增劃編案

申請期間申請辦理

過戶換約中。 

 

(8)申請人為占用人，惟

與委管收回前承租

人或占用人不符，

或與本署列管之占

有 人 或 承 租 人 不

○○○之唯一繼

承人或已徵得其

他繼承人同意申

請 人 申 請 資 格

後 ， 再 研 提 意

見。 

例 5-2：申請人僅為租約

繼承代表人，請

公所釐清申請人

是否為原承租人

○○○（已歿）

之唯一繼承人或

已徵得其他繼承

人同意申請人申

請資格後，再研

提意見。 

例 6：申請人與承租人(○

○ ○ ， 已 歿 ) 不

符，申請人以外之

繼承人○○○申請

繼承換約中，請公

所釐清申請人資格

後，再研提意見。 

例 7：第三人○○○申請

辦理過戶換約中，

請公所釐清申請人

資格後，再研提意

見。 

例 8-1：申請人為占用

人，惟與委管收

回前承租人○○

○（依○○縣政

府○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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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9)申請人有多人，僅部

分與占用人或承租

人相符。 

 

 

 

(10)申請人僅為占用人

○號函附委託國

有非公用土地清

冊所載）不符，

即委管當時申請

人未使用土地，

請公所釐清申請

人資格後，再研

提意見。 

例 8-2：申請人為占用

人，惟本署列管

89－101 年間占

用人為○○○，

即當時申請人未

使用土地，請公

所釐清申請人資

格後，再研提意

見。 

例 8-3：申請人為占用

人，惟本署列管

89－101 年間承

租人為○○○，

即當時申請人未

使用土地，請公

所釐清申請人資

格後，再研提意

見。 

例 9：申請人為王一及王

二，惟承租人為王

一，請公所釐清王

二是否符合申請資

格後，再研提意

見。 

例 10：申請人為王一，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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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承租人之一，未

經公所確認符合申

請資格。 

 

(11)申請人為依國有耕

地放租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

至第 7 款規定放租

之承租人，且有反

證資料。 

 

 

 

 

 

 

(12)同筆土地公所受理

多件申請增劃編

案。 

 

 

 

 

(13)申請之土地部分委

託農田水利會管

理。 

 

 

 

 

 

 

 

承租人為王一及王

二，請公所釐清王

一是否符合申請資

格，再研提意見。 

例 11：申請人為依國有耕

地放租實施辦法

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7 款規定

放租之承租人。

本署列管○年勘

查 資 料 為 雜 草

地，即當時申請

人未使用土地，

請公所釐清申請

人資格後，再研

提意見。 

例 12：申請人與占用人相

符，惟公所另有

受理○○○、○

○○申請增劃編

案，請公所釐清

申請人資格後，

再研提意見。 

例 13：本筆土地上有○○

農田水利會受委

託管理之大濱二

號圳幹線(面積約

○平方公尺)，請

公所釐清是否全

筆符合增劃編條

件及申請人資格

後 ， 再 研 提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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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公所清冊內容顯有

錯誤。 

 

 

 

 

 

 

 

 

 

 

(15)申請人與鄰地使用

人涉有使用糾紛。 

 

 

(16)申請之土地經地方

政府辦理放領尚未

完成所有權移轉。 

 

 

 

 

 

 

(17)申請人部分承租、

部分占用國有土

地。 
 

 

 
 

 

 

例 14-1：公所清冊填載之

使用面積大於土

地登記面積，請

公 所查明 釐清

後 ，再研 提意

見。 

例 14-2：公所清冊記載初

審同意日期，惟

備註欄記載不符

合，請公所釐清

後，再研提 意

見。 

例 15：申請人與鄰地使用

人○○○涉有使用

糾紛，請公所釐清

後，再研提意見。 

例 16：申請人為占用人，

惟依○○縣政府○

○函示，本案土地

為早期放領尚未完

成所有權移轉之國

有土地，承領人為

○○○，請公所釐

清申請人資格後，

再研提意見。 

例 17：申請人與承租人、

占用人相符，占用

部分本署未一併出
租原因係申請人申

租當時未檢附符合

82 年 7 月 21 日前
已使用之證明文

件，爰請公所釐清

申請人是否符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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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申請案本署已提供

「俟疑義釐清後，

再研提意見」意

見，公所迄未配合

釐清。 

 

(19)申請人似有使用土

地中斷情形。 

 

 

 

 

 

 

 

 

 

（20）土地原屬私有，

於 77 年 2 月 1 日

以前已移轉登記為

國 有 （ 含 原 省

有）。 

請條件後，再研提

意見。 

例 18：本署○年○月○日

○號函提供「俟疑

義釐清後，再研提

意見」意見（申請

人○○○），公所

仍未配合釐清。 

例 19：申請人為占用人，

惟依原管理機關

○於○年間申請

變更為非公用財

產土地清冊所載

現 況 為 雜 木 使

用，即當時申請

人未使用土地，

請公所釐清申請

人資格後，再研

提意見。 

例 20：本筆土地原屬私

有，於 77 年 2 月

1 日以前依○法第

第○條規定登記

為國有，請公所

釐清是否屬得申

辦增劃編原保地

之標的後，再研

提意見。 

4 

土地已奉行政院核定增
劃編（含約計面積）原

保地，尚未移交原民

會。 

(無須填寫) 
 

例 1：行政院○年○月○
日○號函核准增劃

編。 

例 2：本案土地重測前為
○段○地號，業奉

行政院○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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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號函核准以約

計面積增編（面積

約○平方公尺，使
用人○○○）；此類

經行政院核准以約

計面積增劃編為原
保地案件，經地政

機關測量分割後面

積有增減情形，依
行政院 100 年 1 月

4 日 院 臺 建 字 第

1000090206 號函、
內政部 102 年 9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09188 號函及
原民會 108 年 11 月

29 日原民土字第

1080075220 號 函
示，應層報行政院

同意面積更正。 

5 

本署已同意配合提供增
劃編原保地，但尚未奉

行政院核定。 

(無須填寫) 

 

本署○年○月○日○號函
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申

請人○○○)。 

6 

土地已奉准撥用或移交

其他機關（尚未辦理管
理機關變更登記）。 

(無須填寫) （＊按實際情形填寫） 

7 申請案經公所註銷。 (無須填寫) 申請案經公所註銷。 

78 非本署經管土地。 (無須填寫) 非本署經管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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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籍資料查對重點 

（一）項目 

類別 查對重點 

地籍資料 
1.國有（含原省有）登記日期是否在 77 年 2
月 1 日以前。 
2.使用分區及使用分區備註欄有無河川區註
記。 

地上物資料 土地使用情形及面積。 

管理資料 

1.申請人是否為占用人、承租人或其他使用關
係人。 

2.申請人非承租人或占用人，是否經公所確認
為承租人或占用人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
且經其同意申請人申請。 

3.土地財產來源是否屬私地捐贈、私地拋棄、
無人承認繼承遺產收歸國有、未辦繼承土
地、地籍清理未完成標售土地、抵稅地、價
購或價款非解繳國庫。 

4. 土地財產來源若屬公用變更非公用財產移
交者，原管理機關是否有徵收、價購情事。 

勘清查資料 
查閱 77 年 2 月 1 日迄今勘查資料，有無未實
際使用或中斷使用之反證資料。 

其他事項產籍
加註 

1.原保地相關註記事項。（若有加註「BP11 核定
更正（撤銷）增劃編原保地」，且屬土地已移交原民
會嗣經行政院核定撤銷重新接管開帳之土地，須再查
對前次註銷產籍之相關資料。） 
2.有無位屬河川區域範圍註記。 
3.有無依民法相鄰關係規定提供他人通行或使
用註記。 

4.有無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不得為私有
情形相關註記。 

5.有無奉准撥用、經核定用途、計畫或處理方
式相關註記。 

6.終止委管、委營收回相關註記。 

7.有無土地使用糾紛相關註記。 

8.有無中斷使用之反證資料。 



30 

9.有無委託農田水利會管理相關註記。 

10.放領相關註記。 
11.有無需將土地改良補償費撥交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安置基金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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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機關內部簽核表範例 

審查重點 審查結果 

勘
查
作
業 

是否已繪製勘查表（使用現況
略圖）及產籍異動。 

□是 □否 
說明： 

部分
使用
土地 

是否經地政機關辦竣預
為分割作業（測定使用
範圍）。 

□是 
(於意見清冊
備註欄載明) 

□否 
說明： 

經地政機關辦竣分割作
業，是否已確認分割位
置與會勘確認申請人使
用位置相同，並完成產
籍異動。 

□是 □否 
說明： 
 

使用範圍及面積與產籍
資料出租或占用相符，
暫未分割。 

□是 
(於意見清冊
備註欄載明) 

□否 
說明： 

土
地
登
記
資
料
查
對 

土地
所有
權部
及地
籍異
動索
引 

1.國有（含原省有）登記
日期是否為 77 年 2 月
1 日以後。 

□是 
(於意見清冊
備註欄載明) 

□否 
 

2.是否原屬私有，移轉國
有（含原省有）之日
期為 77 年 2 月 1 日以
前，且登記原因為買
賣、贈與、拋棄、徵
收、抵繳稅款、收歸
國有等。 

□否 □是 
（於意見清冊備註欄載明） 

產
籍
資
料
查
對 

地籍
資料 

使用分區及使用分區備
註欄有無河川區註記。 

□無 □有 
（於意見清冊備註欄載明） 

地上
物資
料 

1.使用情形及範圍是否與
會勘紀錄表相符。 

□是 □否 
說明： 

2.非申請人使用範圍（如
溝圳、供公眾通行道路
等），是否經公所洽地
政機關辦理分割登記後
剔除。 

□是 □否 
說明： 

管理
資料 

1.申請人是否為占用人、
承租人或其他使用關係
人。 

□是 □否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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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人非承租人或占用
人，是否經公所確認為
承租人或占用人之配偶
或三親等內親屬，且經
其同意申請人申請。 

□是 □否 
說明： 

3.土地財產來源是否屬私
地捐贈、私地拋棄、無
人承認繼承遺產收歸國
有、未辦繼承土地、地
籍清理未完成標售土
地、抵稅地、價購或價
款非解繳國庫。 

□否 □是 
（於意見清冊備註欄載明） 

勘清
查資
料 

查閱 77 年 2 月 1 日迄今
勘查資料，有無未實際
使用或中斷使用之反證
資料。 

□無 □有 
說明： 

其他
事項
產籍
加註 

1.原保地相關註記事項。 □無影響本
案 

□有影響本案 
說明： 

2.有無位屬河川區域範圍
註記。 

□無  □有 
（於意見清冊備註欄載明） 

3.有無依民法相鄰關係規
定提供他人通行或使用
註記。 

□無  □有 
（於意見清冊備註欄載明） 

4.有無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不得為私有情
形相關註記。 

□無  □有 
（於意見清冊備註欄載明） 

5.有無奉准撥用、經核定
用途、計畫或處理方式
相關註記。 

□無  □有 
說明： 

6.終止委管、委營收回相
關註記。 

□無  □有 
說明： 

7.有無土地使用糾紛相關
註記。 

□無  □有 
說明： 

8.有無中斷使用之反證資
料。 

□無 □有 
說明： 

9.有無委託農田水利會管
理相關註記。 

□無  □有 
（於意見清冊備註欄載明） 

10.放領相關註記。 □無  □有 
（於意見清冊備註欄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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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無需將土地改良補
償費撥交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安置
基金註記。 

□無 □有 
（於意見清冊備註欄載明） 

其          他   
說明： 

處  理  意  見 

□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     筆 
□俟疑義釐清後再研提意見    筆 
□不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    筆 
（詳後原住民保留地意見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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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機關作業流程圖 

一、 公所通知及會勘作業 

  

 

 

 

 

 

 

 

 

 

 

 

 

 

 

 

 

 

 

 

 

 

 

 

通知公所 

請公所就申請範

圍代理向地政機

關申請辦理國有

登記 

 

否 

是 

是否為本

署經管 

否 

是 
 

1.管理系統辦理產籍加註 
2.通知相關業務單位暫停受理其

他申請案(通行權及基於租賃關

係申請案除外) 

參與會勘並表達意見 

繪製勘查圖表

並異動產籍 

查對標的 

是否為已

登記土地 

公所通知會勘 

公所通知受理 
增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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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保地移交作業 

 

 

 

 

 

 

 

 

 

 

 

 

 

 

 

 

 

 

 

 

 

 

 

 

 

1.產籍管理系統原以暫編
地號列管者，先辦理標
示異動為新登記地號 

2.註銷產籍及專簿截止記
載 

是 

辦理產籍加註及異動事宜 

接獲直轄市或縣政府移接清冊 

資料是否

符合 

否 

是否須辦

理分割 

否 

是 

1.清冊鈐印 

2.函送原民會 

3.產籍加註 

地所通知辦竣管

理機關變更登記 

註銷產籍 

本署經管國有土地 未登記土地 
（106 年 12 月 13 日前申請案件） 

退請直轄

市或縣政

府釐清 

直轄市或縣

政府釐清後

重新繕造移

交清冊 

請公所依行政院
核定範圍辦理分
割登記後，循序
繕造移接清冊 

接獲本署交下行政院核定
之清冊 

 



36 

陸、已核定增劃編原保地更正、撤銷作業 

一、依據 

（一）行政院 100 年 1 月 4 日院臺建字第 1000090206號函。 

（一二）行政院 102 年 9 月 13 日院臺建字第 1020053218 號函。 

（二三）內政部 102 年 9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09188 號函。 

（三四）行政院秘書長 106 年 3 月 6 日院臺建字第 1060083478

號函。 

（四五）原民會 106 年度「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

暨「漏報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工作計畫」第 1 次分區

（東區-花蓮縣、臺東縣）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五六）本署 106 年 7 月 26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00232550

號函。 

（六七）原民會 106 年 7 月 31 日原民土字第 1060047795 號函。 

（七八）本署 106 年 8 月 2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00245200 號

函。 

二、會商程序 

（一）現地會勘 

1.公所會同利害關係人及執行機關現地會勘（依據國有非公

用不動產勘查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勘查，製作勘查表、使用

現況略圖與現況照片圖，及異動相關產籍，維持原管理區

分，並於其他事項欄辦理產籍加註「3B34BP10 申請更正

（撤銷）增劃編原保地」
★
），確認土地使用人姓名、使用

現況、使用範圍及面積。 

2.倘更正後之面積與行政院核定之面積差距過大時，應請公所

於辦理更正該筆土地增劃編案件，請執行機關表示意見函

內敘明其面積差距過大原因。更正案件如屬「使用範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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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筆使用，使用面積係約略估計，經地政機關辦理複丈分

割作業，實際測量後登記面積與原核准之使用面積不同」

類型，應由地方政府督同公所確認申請人原申請使用範圍

與實測範圍一致。 

3.因使用人姓名誤繕，辦理使用人姓名更正案件，及因地政機

關辦理地籍圖重測，致重測後面積與原核准之使用面積不同

辦理土地標示（含面積）更正案件，免現地會勘。 

（二）審認實情 

公所完成初審後先送執行機關表示意見，再檢附執行機關公

文送直轄市或縣政府審核後陳報原民會，辦理更正或撤銷。 

（三）會商中央主管機關 

原民會會商財政部意見，由本署依徵詢內容代擬代判部稿回

復原民會。 

 

三、行政院核准更正增劃編原保地 

（一）執行機關接獲本署交下行政院同意更正增劃編原保地案

件，依更正結果，釐整異動產籍資料，並於辦理產籍其他事

項欄加註「3B35BP11 核定更正（撤銷）增劃編原保地」及

註明更正情形
★
。 

（二）配合辦理土地移交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四、行政院核准撤銷增劃編原保地 

（一）土地尚未移交原民會者 

執行機關接獲本署交下行政院同意撤銷增劃編原保地案件，

於辦理產籍其他事項欄加註「3B35BP11 核定更正（撤銷）

增劃編原保地」。管理區分已異動為「02 待處理」者，依前

述陸、二（一）現地會勘之勘查表資料，異動管理區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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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物資料及相關產籍資料
★
。 

（二）土地已移交原民會者 

1.執行機關接獲本署交下行政院同意撤銷增劃編原保地案件，

俟直轄市或縣政府督同公所辦理土地移交，配合辦理管理機

關變更登記為本署。 

2.土地產籍接管開帳 

（21）財產來源登打方式： 

除移交原民會前原財產來源為「抵稅地」或原子財產

來源為「原抵稅地」或涉處理價款非解繳國庫者，依

移交原民會前之財產來源（子財產來源）登打外，餘

登打「B9其他移交-3.山地保留地」。 

A. 依移交原民會前之原財產來源（子財產來源）登錄。 

B. 若原財產來源（子財產來源）已註銷無法登錄，則登

錄財產來源「B9其他移交」及子財產來源「3山地保

留地」，另於產籍加註欄加註原財產來源（子財產來

源）。 

（12）依前述陸、二（一）現地會勘之勘查表資料，異動管

理 區 分及 地上物 資 料， 其他事 項 欄產 籍加註

「3B35BP11 核定更正（撤銷）增劃編原保地」，及載

明係行政院核定撤銷增劃編原保地重新接管開帳等相

關事宜，將已知占用人納管。 

（3）產籍其他欄位登打方式，請參閱管理系統「B-接管業務

作業手冊」。 

3. 將已知使用人通知相關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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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流程圖 

現地會勘確認土地現況及使用範圍（公
所、地所、執行機關、利害關係人） 

 

公所審查後繕造土地標示更正對照表或撤
銷土地清冊，行文會商執行機關表示意見 

 

執行機關意見函復公所 

 

公所層報直轄市或縣政府審查 

 

直轄市或縣政府審查後報原民會 

 

原民會會商財政部（本署收辦） 

 

行政院核定撤銷 

 
行政院核定更正 

 

本署代擬代判部稿函復原民會 
 

執行機關接獲直轄市或縣政
府函送移接清冊，核對無誤
後鈐印送原民會 

 
 

執行機關依會勘及更正結果於管
理系統釐整產籍資料，並於產籍
其他事項欄加註明更正情形 

地所通知辦竣管理機關變更
登記為原民會 

 

註銷產籍 

土地是否
已移交原
民會 

執行機關接獲
原民會函送移
接清冊，核對
無誤後鈐印送
地所辦理管裡
機關變更登記
為本署 

 
 
地所通知辦竣
管理機關變更
登記為本署 

 

產籍管理系統
接管開帳 

管理系統產籍
加註撤銷及相

關異動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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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管理系統之產籍其他事項欄加註代碼表 

代碼 加  註  事  項 

3B11 原保地增劃編中，暫停受理其他申請案（通行權

及基於租賃關係申請案除外） 

3B12 註銷申請增劃編原保地 

3B13 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原保地 

3B14 不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原保地 

3B15 俟疑義釐清後再研提原保地增劃編意見 

3B16 奉行政院核定增劃編原保地 

3B17 同意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原民會 

3B34 申請更正（撤銷）增劃編原保地 

3B35 核定更正（撤銷）增劃編原保地 

 

代碼 名    稱 

BP04 奉行政院核定增劃編原保地 

BP06 
原保地增劃編中，暫停受理其他申請案（通行權

及基於租賃申請案除外） 

BP09 註銷申請增劃編原保地 

BP10 申請更正（撤銷）增劃編原保地 

BP11 核定更正（撤銷）增劃編原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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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1、行政院核定之「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 

2、原民會訂定之「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 

3、原民會訂定之「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 

4、原民會訂定之「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  

5、本署 96 年 3 月 1 日台財產局接字第 0960002256 號函及 96 年 7 月

23 日台財產局接字第 09600206231 號函【國有保安林地得辦理增

編原保地案例】 

6、本署 96 年 12 月 14 日台財產局接字第 0963001091 號函及原民會

96 年 11 月 16 日原民地字第 0960048689 號函【本署經管涉增劃編

為原保地之國有林地，是否移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接管之處

理方式】 

7、財政部 97 年 12 月 5 日台財產接字第 0973001063 號函及附件【國

有公用土地辦理增劃編原保地應由各公用財產管理機關依規定配合

辦理】 
8、本署 98 年 7 月 28 日台財產局接字第 0983000782 號函【位於都市

更新範圍內之土地，辦理增劃編原保地之處理】 

9、原民會 98 年 8 月 10 日原民地字第 0980036932 號函【擬增編原保

地之土地位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土石流特定區者，仍應依

「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等規定審核辦理】 

10、原民會 98 年 11 月 16 日原民地字第 0980050507 號函【有關「公

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及「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

處理原則」第 3 點第 1 項規定迄今仍繼續使用之認定時間點，及

已奉行政院核定增劃編為原保地尚未移交原民會前，發現如有同

點第 2項不得增劃編情形時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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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署 99 年 4 月 28 日台財產局接字第 09900096920 號函【本署經

管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對於現占用者已依「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

留地實施計畫」提出申請者之處理方式】 
12、行政院 100 年 1 月 4 日院臺建字第 1000090206 號函、內政部 99

年 12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0990249810 號函、原民會 108 年 11 月

29 日原民土字第 1080075220 號函及本署 108 年 12 月 3 日台財產

署接字第 10800374890 號函【行政院核定增劃編原保地後，土地

面積有增減之處理方式】 

13、原民會 100 年 3 月 2 日原民地字第 10010091101 號函、100 年 6

月 1 日原民地字第 1001030485 號函及本署 100 年 6 月 22 日台財

產局接字第 10000168743 號函【位於公共建設或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土地，辦理增劃編原保地之處理】 

14、本署 100 年 12 月 20 日台財產局接字第 10030013510 號函【原保

地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抵稅之接管及處分事宜】 

15、本署 101 年 5 月 30 日台財產局接字第 1013000547 號函【申請人

非現使用人，應經公所確認符合申請資格，並於初審同意清冊備

註欄註明】 

16、原民會 102 年 4 月 24 日原民地字第 1020023912 號函送 102 年 3

月 29 日召開研商「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業務執行相關事宜」會議

紀錄【公產機關同意增劃編原保地案件認定原則】 

17、行政院 102 年 9 月 13 日院臺建字第 1020053218A 號函及內政部

102 年 9 月 30 日台内地字第 1020309188 號函【已核定增劃編為

原保地之土地面積，經地政機關測量後面積有增減情形之更正核

定面積案件，行政院授權內政部會商財政部等相關機關後代擬代

判院稿核處】 

18、內政部 102年 7 月 22日台內地字第 1020259903 號函及原民會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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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20日原民地字第 1020062799號函【原民會核准專案分割

耕地之辦理事項】 

19、本署 102 年 11 月 5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230010140 號函【本署已

同意提供增劃編原保地之國有出租土地，於土地移交原民會接管

前，非原承租人申請換約案件之處理方式】 

20、原民會 103 年 9 月 22 日原民土字第 1030049444 號函、103 年 6 月

4 日原民土字第 1030030378 號函、行政院秘書長 103 年 5 月 27 日

院臺建字第 1030030133 號函及內政部 103 年 5 月 20 日台內地字

第 1030165823 號函【原住民申請補辦增劃編原保地涉及部分使用

土地案件之處理方式】 

21、本署 103 年 7 月 10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330007850 號函、103 年

6 月 18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330006960 號函、原民會 103 年 7 月

2 日原民土字第 1030033163 號函、行政院 102 年 7 月 4 日院臺建

字第 1020040298 號函及內政部 102 年 6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35826 號函【原保地增劃編案件，於徵詢本署經管國有土地

是否同意增劃編原保地之意見時，各直轄市、縣政府併同鄉

（鎮、市、區）公所初審同意清冊，檢附之相關申請書件，僅作

為確認申請人現有無使用土地事實之參考】 

22、行政院 104 年 2 月 5 日院臺建字第 1040005405 號函、內政部 104

年 1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1040403017 號函及原民會 103 年 12 月 29

日原民土字第 1030066945 號函【補辦增劃編原保地實施計畫改列

常態性業務辦理】 

23、行政院 104 年 2 月 25 日院臺建字第 1040008630 號函、內政部 104

年 2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1040404267 號函及附件、原民會 104 年 3

月 26 日原民土字第 1040013664 號函及作業流程圖，及本署 104

年 4 月 1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400089830 號函【簡化補辦增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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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保地作業流程】 

24、原民會 104 年 3 月 12 日原民土字第 1040011343 號函【平地鄉原

住民宗教團體作為宗教建築設施使用之公有土地，得申請『增

編』為原保地】 

25、原民會 104 年 4 月 7 日原民土字第 1040016554 號函【補辦增劃編

原保地實施地區之認定原則】 

26、行政院 104 年 7 月 20 日院臺建字第 1040037775 號函、原民會 104

年 8 月 10 日原民土字第 1040044276 號函及 104 年 7 月 7 日原民

土字第 1040038230 號函【行政院核定增劃編原保地案件調整授權

由原民會代擬代判院稿】 

27、原民會 104 年 8 月 6 日原民土字第 1040044616 號函及 104 年 6 月

11 日原民土字第 1040033378 號函送 104 年 5 月 27 日召開「增劃

編原住民保留地之使用事實認定原則研商會議（公產機關僅以航

照圖判釋結果作為反證之適當性）」會議紀錄【公產機關以航照圖

判釋使用事實認定原則及修正增劃編原保地相關切結書內容】 

28、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1 月 13 日院臺建字第 1050151064 號函送立

法院審查行政院（院本部）105 年度預算案決議事項、原民會 105

年 2 月 18 日原民土字第 1050008668 號函及 105 年 3 月 29 日原民

土字第 1050016267 號函【符合公有土地增編原保地處理原則之增

編要件者，其土地屬現況未實際為公務、公共或事業使用之公有

土地，無論其取得或登記原因為何，各公產管理機關均應配合辦

理，以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益】 

29、原民會 105 年 9 月 9 日原民土字第 10500527141 號函及本署 105

年 8 月 26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530003550 號函【已登記原保地附

近 之未登記土地，是否屬原保地之處理方式】 

30、內政部 106 年 2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060402813 號函修正土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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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不得私有土地劃定原則、內政部 106 年 4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10613034601 號函【原住民申請經公產管理機

關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原保地者、已奉核定增劃編為原保地者，

及已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之原保地者，應排除劃入不得

私有土地範圍】 

31、原民會 106 年 3 月 14 日原民土字第 1060012903 號函送 106 年 2

月 24 日「研商改善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辦流程會議」

紀錄、本署 106 年 3 月 31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30001050 號函、

106 年 3 月 31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30001051 號函及 106 年 4 月

28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00128210 號函【加強公所與公產管理機

關間增劃編原保地受理案件之橫向聯繫相關作業方式】 

32、原民會 106 年 5 月 12 日原民土字第 1060032063 號函、本署 106

年 5 月 16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00155290 號函【直轄市、縣政

府、鄉（鎮、市、區）公所及公產管理機關無須審查申請標的是

否屬已劃入土地法第 14條規定不得私有土地】 

33、行政院秘書長 106 年 3 月 6 日院臺建字第 1060083478 號函、原民

會 106 年 6 月 2 日原民土字第 1060036099 號函送 106 年 4 月 11

日 106 年度「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暨「漏報增編

為原住民保留地工作計畫」第 1 次分區（東區-花蓮縣）工作會報

會議紀錄、原民會 106 年 6 月 3 日原民土字第 1060036116 號函送

106 年 4 月 10 日 106 年度「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

暨「漏報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工作計畫」第 1 次分區（東區-臺東

縣）工作會報會議紀錄、原民會 106 年 7 月 31 日原民土字第

1060047795 號函、本署 106 年 7 月 26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00232550 號函及 106 年 8 月 2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00245200

號函【增劃編原保地撤銷及更正案件會商流程及行政院授權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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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代擬代判院核處】 

3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 年 7 月 26 日農授水保字第 1061858205 號

函及 106 年 8 月 10 日農授水保字第 1061858271 號函、及原民會

105 年 12 月 19 日原民土字第 1050076208 號函送 105 年 12 月 13

日「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2

項」研商會議紀錄【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諮商事宜】 

35、本署 106 年 8 月 11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30002710 號函【本署經

管國有土地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增劃編原保地相關作業，分署（辦

事處）會同勘查及複丈分割應注意事項】 

36、本署 106 年 9 月 25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30003490 號函【辦理國

有非公用土地增劃編原保地案件，務必先詳查國有非公用財產管

理系統註記事項並參酌審辦】 

37、本署 106 年 12 月 13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30004300 號函及原民

會 107 年 5 月 1 日原民土字第 1070027008 號函【原住民申請增劃

編原保地案件屬未登記土地者，請鄉鎮市區公所先代理申辦國有

登記，管理機關為本署後，再循增劃編作業程序辦理】 

38、本署 106 年 12 月 20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630004251 號函及 108

年 8 月 12 日台財產署管字第 10840007581 號函【核示涉增劃編原

保地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受理民眾新申租

案件處理原則】 

39、原民會 107 年 11 月 20 日原民土字第 10700715131 號函、本署 107

年 11 月 27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700364250 號函及本署 107 年 11

月 13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730003510 號函【承租國有土地有案之

原住民死亡，其繼承人毋須先辦理租約繼承，可由繼承人之一向

土地所轄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增劃編原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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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原民會 109 年 6 月 17 日原民土字第 1090037118 號函、本署 109

年 4 月 22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900120370 號函及本署 109 年 6 月

20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900195810 號函【本署經管國有土地配合

辦理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案件，經查明土地原屬私有，於 77 年 2

月 1 日以後始因政府徵收、價購、無人承認繼承遺產收歸國有、

民眾抵稅、拋棄或捐贈等移轉登記為國有（含原省有）者，不同

意配合提供增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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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09.03.13 11:14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

公發布日： 民國 96 年 01 月 31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9 年 03 月 03 日 

發文字號： 原民土字第10900087902號 令

法規體系： 土地管理處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為解決原住民所使用公有土地增編為原

    住民保留地，以安定原住民生計，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實施範圍如下：

    (一)三十個山地鄉(原住民區)：包括新北市烏來區、桃

        園市復興區、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苗栗縣泰安

        鄉、臺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嘉義

        縣阿里山鄉、高雄市桃源區、那瑪夏區、茂林區、

        屏東縣三地門鄉、瑪家鄉、霧台鄉、牡丹鄉、來義

        鄉、泰武鄉、春日鄉、獅子鄉、臺東縣達仁鄉、金

        峰鄉、延平鄉、海端鄉、蘭嶼鄉、花蓮縣卓溪鄉、

        秀林鄉、萬榮鄉、宜蘭縣大同鄉、南澳鄉。

    (二)二十五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包括新竹縣關西

        鎮、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南投縣魚池鄉、屏東

        縣滿州鄉、花蓮縣花蓮市、光復鄉、瑞穗鄉、豐濱

        鄉、吉安鄉、壽豐鄉、鳳林鎮、玉里鎮、新城鄉、

        富里鄉、臺東縣臺東市、成功鎮、關山鎮、大武鄉

        、太麻里鄉、卑南鄉、東河鄉、長濱鄉、鹿野鄉、

        池上鄉。

　（三）原住民族委員會依行政院核定「原住民現使用臺灣糖業股　

　　　　份有限公司土地價購實施計畫」價購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

　　　　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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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依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編原住民保留地之土

　　　　地。

三、原住民於七十七年二月一日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且迄今仍繼

　　續使用之公有土地，或平地鄉原住民宗教團體於七十七年二月

　　一日前即使用原住民族遺留且繼續作宗教建築設施使用迄今之

　　公有土地，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

　　區)公所申請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前項申請增編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土地不得增編為

　　原住民保留地：

　（一）依土地法第十四條規定不得私有之土地。但原住民申請經

　　　　公產管理機關同意配合提供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者、已奉核

　　　　定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者，不在此限。

　（二）依水利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屬於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

　　　　地。

　　第一項土地使用因下列情形之一而中斷者，亦得增編為原住民

　　保留地：

　（一）經公產管理機關提起訴訟或以其他方式排除使用。

　（二）因不可抗力或天然災害等因素，致使用中斷。

　（三）經公產管理機關排除占有，現況有地上物或居住之設施。

　（四）因土地使用人之糾紛而有中斷情形，經釐清糾紛。

　（五）七十七年二月一日以後經公產管理機關終止租約。

　　依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編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由

　　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四、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受理申請後一個月內，會同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申請人及有關機關辦理現地會勘及審查；其作業

　　項目如下：

　（一）公告及宣導。

　（二）受理原住民或平地鄉原住民宗教團體申報。

　（三）鄉(鎮、市、區)公所調查。

　（四）洽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

　（五）行政院核定增編原住民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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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林班地解除及林木調查。

　（七）外圍境界勘定及劃入山坡地範圍。

　（八）地籍整理。

　（九）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

　（十）非都市土地分區變更及使用地變更編定。

　（十一）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十二）土地權利回復或無償使用。

　　依第三點第四項規定辦理增編原住民保留地作業項目如下：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繕造報院清冊。

　（二）行政院核定增編原住民保留地。

　（三）林班地解除及林木調查。

　（四）外圍境界勘定及劃入山坡地範圍。

　（五）地籍整理。

　（六）非都市土地分區變更及使用地變更編定。

　　第一項增編原住民保留地標準作業程序及有關書表，由原住民

　　族委員會定之。

五、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完成現地會勘及審查後一個月

    內，除不符合規定者以書面通知不予受理外，應將符合

    第三點規定之土地繕造清冊，按土地權屬分別依土地法

    、國有財產法及相關公產管理法規徵得同意後，層報原

    住民族委員會轉陳行政院核定。

六、增編原住民保留地經行政院核定後，依下列程序辦理移

    交及登記，並註記原住民保留地：

    (一)已登記土地：由土地管理機關移交並會同原住民族

        委員會申請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二)未登記土地：依據核定之範圍，按法定程序，將所

        有權登記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登記為原住民族委

        員會。

七、經核定增編之原住民保留地，分配予原申請人。但依原住民族

　　特定區域計畫核定增編之原住民保留地，於該計畫另有規定

　　者，依該計畫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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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前項分配土地之面積及分配之順序，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

　　辦法第十條及第二十條之規定。

　　第一項核定之土地屬於保安林地者，於解除保安林編定前，應　　　

　　依森林法有關保安林規定，限做營林使用。

　　經核定增編之原住民保留地屬平地鄉原住民宗教團體申請者，　

　　鄉(鎮、市、區)公所應儘速輔導申請團體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等相關規定申請無償使用，不適用第一項規

　　定。

八、為執行增編原住民保留地工作，原住民族委員會、直轄

    市或縣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得依下列規定分別成

    立增編原住民保留地督導、工作及執行小組。

    (一)中央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會同相關機關，成立增編原

        住民保留地工作督導小組。

    (二)直轄市或縣政府由原住民行政局會同有關機關，成

        立增編原住民保留地工作小組。

    (三)鄉(鎮、市、區)公所得邀請相關機關(含地政事務

        所及相關單位當地派駐機關)，成立增編原住民保

        留地執行小組。

九、增編原住民保留地所需工作經費，由原住民族委員會統

    籌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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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09.03.13 11:16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79 年 04 月 19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9 年 03 月 03 日 

發文字號： 原民土字第10900087902號 令

法規體系： 土地管理處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為輔導原住民取得原居住使用公有土地

　　權利，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實施地區如下：

　（一）宜蘭縣：南澳鄉、大同鄉。

　（二）新北市：烏來區。

　（三）桃園市：復興區。

　（四）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關西鎮。

　（五）苗栗縣：泰安鄉、獅潭鄉、南庄鄉。

　（六）台中市：和平區。

　（七）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魚池鄉。

　（八）嘉義縣：阿里山鄉。

　（九）高雄市：那瑪夏區、桃源區、茂林區、六龜區。

　（十）屏東縣：來義鄉、泰武鄉、瑪家鄉、三地門鄉、霧

　　　　臺鄉、獅子鄉、春日鄉、牡丹鄉、萬巒鄉、內埔鄉

　　　　、滿洲鄉。

　（十一）台東縣：成功鎮、關山鎮、東河鄉、長濱鄉、鹿

　　　　野鄉、池上鄉、卑南鄉、大武鄉、台東市、太麻里

　　　　鄉、金峰鄉、海端鄉、達仁鄉、延平鄉、蘭嶼鄉。

　（十二）花蓮縣：鳳林鎮、玉里鎮、新城鄉、吉安鄉、光

　　　　復鄉、豐濱鄉、瑞穗鄉、壽豐鄉、富里鄉、花蓮市

　　　　、秀林鄉、卓溪鄉、萬榮鄉。

Page 1 of 4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2020/3/13https://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media=print&id=FL042098

aa0638
文字方塊
附件3

aa0638
文字方塊



  （十三）依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土　

　　　　地。

三、原住民於七十七年二月一日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且迄今仍繼

　　續使用之公有土地，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申請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前項申請劃編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土地不得劃編為

　　原住民保留地：

　（一）依土地法第十四條規定不得私有之土地。但原住民申請經

　　　　公產管理機關同意配合提供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者、已奉核　

　　　　定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者，不在此限。

　（二）依水利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屬於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

　　　　地。

　　第一項土地使用因下列情形之一而中斷者，亦得劃編為原住民

　　保留地：

　（一）經公產管理機關提起訴訟或以其他方式排除使用。

　（二）因不可抗力或天然災害等因素，致使用中斷。

　（三）經公產管理機關排除占有，現況有地上物或居住之設施。

　（四）因土地使用人之糾紛而有中斷情形，經釐清糾紛。

　（五）七十七年二月一日以後經公產管理機關終止租約。

　　依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四、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受理申請後一個月內，會同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申請人及有關機關辦理現地會勘及審查；其作業

　　項目如下：

　（一）公告及宣導。

　（二）受理原住民申報。

　（三）鄉（鎮、市、區）公所調查。

　（四）洽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

　（五）行政院核定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六）林班地解除及林木調查。

　（七）外圍境界勘定及劃入山坡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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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地籍整理。

　（九）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

　（十）非都市土地分區變更及使用地變更編定。

　（十一）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十二）土地權利回復。

　　依第三點第四項規定辦理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作業項目如下：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繕造報院清冊。

　（二）行政院核定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三）林班地解除及林木調查。

　（四）外圍境界勘定及劃入山坡地範圍。

　（五）地籍整理。

　（六）非都市土地分區變更及使用地變更編定。

　　第一項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標準作業程序及有關書表，由原住民

　　族委員會定之。

五、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應按下列程序陳報行政院

　　核定。

（一）國有土地：由原住民族委員會陳報行政院核定。

（二）直轄市或縣有土地：由直轄市、縣政府送經各該市、

　　　縣議會同意後函報原住民族委員會核轉行政院核定。

（三）鄉（鎮、市）有土地：由鄉（鎮、市）送經各該鄉（

　　　鎮、市）民代表會同意後層報原住民族委員會核轉行

　　　政院核定。

六、奉核定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依下列規定辦理移

　　交及登記，並註記原住民保留地。

　（一）已登記土地：由土地管理機關移交原住民族委員會

　　　　，並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辦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二）未登記土地：根據核定之範圍辦理移交、測量登記

　　　　、產權登記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登記為原住民族

　　　　委員會。

七、為執行原住民保留地劃編工作，原住民族委員會得成立

　　原住民保留地劃編督導小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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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成立原住民保留地劃編工作小組，鄉（鎮、市、區）公

　　所得成立原住民保留地劃編執行小組，分別由有關單位

　　派員組成之。

八、原住民保留地劃編工作所需經費，由原住民族委員會統

　　籌編列預算支應。

九、執行本要點之作業計畫及進度，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定之

　　。

Page 4 of 4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2020/3/13https://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media=print&id=FL042098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09.03.13 11:12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

公發布日： 民國 96 年 01 月 31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9 年 03 月 03 日 

發文字號： 原民土字第10900087902號 令

法規體系： 土地管理處

一、為辦理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需要，訂定本

　　作業規範。

二、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之辦理機關如下

    ：

    （一）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協辦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及其他公產管理機

　　　　　關。

    （三）執行機關：直轄市或縣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

三、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實施地區如下：

　　（一）公有土地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其實施地區為原住民族

　　　　　地區。

　　（二）公有土地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其實施地區包括原住民

　　　　　族地區、高雄市六龜區、屏東縣萬巒鄉及內埔鄉。

　　（三）本會依行政院核定「原住民現使用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

　　　　　司土地價購實施計畫」價購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土

　　　　　地。

　　（四）依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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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住民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一日前即使用其祖先遺留且目

　　前仍繼續使用之公有土地，得自公布實施之日起，申請增編或

　　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平地鄉原住民宗教團體於中華民國七十七

　　年二月一日前即使用原住民族遺留且目前仍繼續作宗教建築設

　　施使用之公有土地，得申請增編原住民保留地。

　　前項土地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一）依土地法第十四條規定不得私有之土地。但原住民申請

　　　　　經公產管理機關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者、已奉核定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者，不在此限。

　　（二）依水利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公告屬於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

　　　　　之土地。

　　第一項土地使用因下列情形之一而中斷者，亦得增劃編為原住

　　民保留地：

　　（一）經公產管理機關提起訴訟或以其他方式排除使用。

　　（二）因不可抗力或天然災害等因素，致使用中斷。

　　（三）經公產管理機關排除占有，現況有地上物或居住之設

　　　　　施。

　　（四）因土地使用人之糾紛而有中斷情形，經釐清糾紛。

　　（五）七十七年二月一日以後經公產管理機關終止租約。

　　依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

　　由本會辦理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五、原住民申請增編或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或平地鄉原住民宗教團

　　體申請增編原住民保留地，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土地所在地轄

　　區鄉(鎮、市、區)公所申請之：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

　　　　　1.原住民申請者，其身分證明文件為經執行機關確認並

            註記「與正本相符」字樣、機關名稱及承辦人署名之

           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證明文

           件。

         2.平地鄉原住民宗教團體申請者，其身分證明文件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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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證明文件及負責人具原住民身

           分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屬需分割或未登錄地者，應檢附位置圖。

　（四）使用證明。

       1.屬農業使用者，其使用證明為下列文件之一： 

        (1)土地四鄰任一使用人出具之證明。

        (2)村(里)長、部落頭目、耆老或部落會議出具之證明。

        (3)其他足資證明其使用事實之文件 

       2.屬居住使用者，其使用證明為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一

         日前之下列資料之一：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2)門牌編訂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其他足資證明之證明文件。

       3.屬宗教建築設施使用者，其使用證明為中華民國七十七

         年二月一日前之下列資料之一： 

         (1)門牌編訂證明。 

         (2)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3)繳納水費、電費證明。

         (4)其他足資證明之證明文件。

　　（五）自用及無轉租轉賣或無涉及其他糾紛等情形之切結書。

　　（六）委託他人代為申辦者，應附具委託書。

六、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於一個月內會同公

    有土地管理機關及有關機關並通知申請人辦理現地會勘

    。

      經劃定為河川區之土地，應函詢水利署各河川局、直

    轄市或各縣(市)政府水利單位，查詢是否位於公告之河

    川區土地，必要時得辦理會勘。

七、鄉(鎮、市、區)公所完成現地會勘後，應就下列事項審

    查之：

    (一)申請人須具原住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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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人須與使用人為同一人。但使用人之配偶或三

        親等內親屬，經使用人同意者除外。

    (三)土地須位於第三點規定之地區，且不屬於第四點第

        二項不得增編之土地。

    (四)須符合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或公有

        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之規定。

      土地如屬保安林地而有超限利用違規情形者，仍得依

    前項規定辦理增編，接管機關應專案列管輔導申請人限

    期改善，以符合森林法等相關規定。

八、一宗土地有二人以上申請，經依程序核定為原住民保留

    地後，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得依各申請人實際使用面積

    辦理分割。

九、申請之土地，除未登錄地外，其面積不得大於土地登記

    簿所載之面積。

十、依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申請之土地，須無妨

    害居住安全之虞。

十一、辦理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程序如

  下：   

    (一)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

   （二）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受理二個月內邀集相關單位

　　　　辦理現地會勘及完成審查作業，並將初審結果通知申請

　　　　人。 

　　（三）鄉（鎮、市、區）公所於完成審查後一個月內，編造審

　　　　　查清冊函送直轄市、縣政府，由直轄市或縣政府於十五

　　　　　日內報請各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表示意見，並以副本函送

　　　　　本會。

　　（四）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應於接獲直轄市或縣政府函送審查清　

　　　　　冊後，以土地使用情形、現況有無足堪認定墾植遺跡、

　　　　　殘存設施、租約、造林台帳、訴訟判決書、占墾紀錄、

　　　　　機關公文檔案、調查清冊、專家學者調查報告、原住民

　　　　　家族保留早年文書等資料，為綜合性判斷，於一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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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表示意見函復本會，必要時得展延十五日，並副知直轄

　　　　　市或縣政府，由直轄市或縣政府將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意

　　　　　見轉知申請人。

　　（五）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函復有疑義時，經鄉(鎮、市、區)公　　　　　　

　　　　　所依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意見及相關文件，審認原住民於

　　　　　七十七年二月一日前確有使用事實，並確認其實際使用

　　　　　面積，得出具公文書函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增劃編

　　　　　原住民保留地。

　　（六）本會每二個月彙整造冊會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中央主

　　　　　管機關，各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七日內函復，必要時得展

　　　　　延七日。

　　（七）本會代擬代判院稿核定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並函知直

　　　　　轄市、縣政府辦理下列事項：

　　　　　1.將核定結果通知申請人。

          2.直轄市、縣政府原住民行政機關（或單位）將核定土

            地清冊送地政機關（或單位）辦理排除劃入不得私有

            土地範圍之作業。

十二、辦理本作業規範所需書表圖冊，由本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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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
地址：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

15F

承辦人：張志文

聯絡電話：02-89953312

電子郵件：wun64811460@apc.gov.tw

傳真：02-85211790

受文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原民土字第10800752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縣鹿野鄉四維段634-8地號等7筆國有土地補辦增編原住

民保留地一案，經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審核結果，同意配合

將寶華段14地號等5筆國有土地提供增編，請貴府督同鹿

野鄉公所轉知申請人，並於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

理資訊系統─補辦增劃編管理作審查登錄，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108年11月27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800365650號函辦理。

二、依據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第11點第5

款規定，本案經該署同意配合提供增編之部分土地，將由

本會彙整列入108年度第6批(11-12月)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

留地清冊陳報行政院核定。

三、至未獲該署同意配合增編之土地(四維段634-8、634-9地號

等2筆)，仍請貴府督同公所依該署意見辦理。

四、經行政院核准以約計面積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案件，分割

後面積若有變動，公所應層報行政院同意面積更正，或循

保存年限:
檔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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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重新報核作業方式乙節，土地如經公所依實際使用情形

分割，且分割後面積有變動，應層報行政院同意面積更

正，爰類此案件依前開作業方式辦理。

正本：臺東縣政府

副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東縣鹿野鄉公所、本會土地管理處

79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正本：

副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18號

賴昭妃 02-27718121#1112

 

 

如正、副本

 

中華民國108年11月27日

台財產署接字第1080036565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如主旨

檢送臺東縣鹿野鄉四維段634-8地號等7筆國有土地補辦增編原住民

保留地本署意見清冊，請查照。

 

說明：

依據臺東縣政府108年10月29日府原地字第1080212857號函副本(諒

達)及本署南區分署臺東辦事處108年11月22日台財產南東一字第

10824006780號函辦理。

其中臺東縣鹿野鄉水源段764-1地號土地（申請人：高元順，面積

9,922.16平方公尺），原經行政院100年9月30日院臺建字第

1000050380號函核准補辦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重測分割前為大原

段215-225內地號土地，面積約11,931平方公尺），公所依實際使

用情形分割後，重新循序層報增編原住民保留地。此類業經行政院

核准以約計面積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案件，分割後面積若有變動

，公所應層報行政院同意面積更正，或循序重新報核，本署108年

11月1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800335040號函請貴會確認作業方式，迄

未獲復。

 

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東縣政府、臺東縣鹿野鄉公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東辦事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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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

地址：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

15F

承辦人：賴慧儀

聯絡電話：02-89953313

電子郵件：lai65huii@apc.gov.tw

傳真：02-85211790

受文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5月1日

發文字號：原民土字第107002700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主旨：函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原住民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

地案件屬未登記土地者，請鄉鎮市區公所先代理申辦國有

登記，管理機關為本署後，再循增劃編作業程序辦理1案

，請查照轉知轄內公所配合辦理。

說明：

一、依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106年12月13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6

30004300號函辦理，影附該函影本1份。

二、本案尚涉及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第6點、公有

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修正事宜，將另

案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併予敘明。

正本：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宜蘭縣政府、新竹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

府

副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本會土地管理處 2018-05-01
17:00:39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18號 

賴昭妃 02-27718121#1112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20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署接字第106300042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三 

 

主旨：核示涉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之

國有非公用土地受理民眾申請案件原則，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106年11月16日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13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臨時提案第2案（要求本署對於

非原住民族申請承租土地，涉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及

申辦原住民保留地之公有土地，應先取得該土地所在鄉

鎮市區公所證明非屬該區域範圍及無申辦保留地者，再

受理承租案。）辦理。 

二、原住民保留地部分： 

(一)本署「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下稱管理系統）

有民眾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註記 

１、除通行權及基於租賃關係之申請案件予以受理，

其他申請案件不予受理，俟該增劃編案經本署表

示不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意見予原住民族委員會

（下稱原民會）後，始予受理。 

２、受理之通行權案件，續依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袋

aa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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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通行作業要點審辦。基於租賃關係申請案件，

係指承租人因續租、過戶、繼承申請換訂租約，

及為維持租賃目的使用（如基地之增改建申請、

耕地之農業相關設施申請等）之申請案件，受理

後，續依租約約定及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

辦法等相關規定審辦。 

３、國有出租土地，經本署表示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

意見予原民會後，於土地移交原民會接管前，如

有非原承租申請過戶、繼承換訂租約，依本署102

年11月5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230010140號函規定

處理方式辦理。 

(二)管理系統查無民眾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註記

者，自本函示下達後受理新申租（含耕地放租）案

件，位於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地區之58個鄉鎮

市區（附件1），如申租人非原住民，應先取得公

所證明非屬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辦理中案件，始受

理申租案；如申租人為原住民，依現行規定受理申

租案。 

三、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部分： 

(一)自本函示下達後受理新申租（含耕地放租）案件，位

於辦理劃設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鄉鎮市區（附件2）

範圍，如申租人非原住民，應先取得公所證明非屬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中案件，始受理申租案；如

申租人為原住民，依現行規定受理申租案。 

(二)附件2所示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之31個鄉鎮市

區，係原民會提供106年度受理申請劃設範圍，後

續若有新增辦理劃設之鄉鎮市區，另案提供。 

四、本署103年7月7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330007670號函停止

適用。 

五、副本抄送原民會（請協助轉知公所配合辦理）。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 

副本：原住民族委員會(含附件) 

 

 

 

 
 



辦理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鄉鎮市區 

縣市 鄉鎮市區 

宜蘭縣 
南澳鄉 

大同鄉 

新北市 烏來區 

臺東縣 

臺東市 

延平鄉 

達仁鄉 

卑南鄉 

鹿野鄉 

金峰鄉 

太麻里鄉 

成功鎮 

關山鎮 

東河鄉 

長濱鄉 

池上鄉 

大武鄉 

海端鄉 

蘭嶼鄉 

花蓮縣 

豐濱鄉 

卓溪鄉 

秀林鄉 

玉里鎮 

瑞穗鄉 

花蓮市 

鳳林鎮 

新城鄉 

吉安鄉 

光復鄉 

壽豐鄉 

富里鄉 

萬榮鄉 

桃園市 復興區 

新竹縣 
尖石鄉 

五峰鄉 

附件 1 



關西鎮 

苗栗縣 

泰安鄉 

南庄鄉 

獅潭鄉 

臺中市 和平區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南投縣 

魚池鄉 

信義鄉 

仁愛鄉 

高雄市 

桃源區 

那瑪夏區 

茂林區 

六龜區 

屏東縣 

來義鄉 

泰武鄉 

霧臺鄉 

三地門鄉 

獅子鄉 

春日鄉 

牡丹鄉 

瑪家鄉 

萬巒鄉 

內埔鄉 

滿洲鄉 

備註：依「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要點」規定實施地區 

 



106年度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劃設鄉鎮市區 

縣市 鄉鎮市區 

臺東縣 

臺東市 

延平鄉 

達仁鄉 

卑南鄉 

鹿野鄉 

金峰鄉 

太麻里鄉 

成功鎮 

花蓮縣 

豐濱鄉 

卓溪鄉 

秀林鄉 

玉里鎮 

瑞穗鄉 

花蓮市 

桃園市 復興區 

新竹縣 
尖石鄉 

五峰鄉 

苗栗縣 

泰安鄉 

南庄鄉 

獅潭鄉 

臺中市 和平區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南投縣 
魚池鄉 

信義鄉 

高雄市 
桃源區 

那瑪夏區 

屏東縣 

來義鄉 

泰武鄉 

霧台鄉 

三地門鄉 

獅子鄉 

備註：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該會 106年度受理申請劃設範圍。該會原住民族傳

統領域土地劃設計畫於 107年度仍會持續處理，屆時倘有新增辦理劃設之

鄉鎮市區，將另案提供。 

附件 2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正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18號

賴昭妃 02-27718121#1112

 

 

如正本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7日

台財產署接字第1070036425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如說明一

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示，承租國有土地有案之原住民死亡，其繼承人

毋須先辦理租約繼承，可由繼承人之一向土地所轄鄉（鎮、市、區

）公所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請查照。

 

說明：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7年11月20日原民土字第10700715131號函

（附影本）辦理。

本署107年11月13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730003510號函示相關因應作

為在案。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

副本：

 

 

 

aa0638
文字方塊
附39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三、

四、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18號

賴昭妃 02-27718121#1112

 

 

如正本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3日

台財產署接字第1073000351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如說明一

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107年10月11日「高雄市補辦增劃編

原住民保留地申辦流程說明會」會議紀錄玖、臨時動議，承租人死

亡後，在尚未辦理租約繼承前，或繼承人無法全體會同辦理增劃編

原住民保留地時，如何解決之決議及本署處理方式，請查照。

 

說明：

依據原民會107年10月17日原民土字第1070063634號函附會議紀錄

及107年11月1日原民土字第1070066239號函（附影本）辦理。

原民會旨述決議，承租人死亡後，在尚未辦理租約繼承前，或繼承

人無法全體會同辦理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時，僅需原租約承租人之

繼承人之一即可提出申請增劃編原住民留地，免全體繼承人會同辦

理。本署認有實務執行疑義，以107年10月23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700326360號函請原民會釋明，申請人需否取得其他繼承人同意

由申請人申請之同意書？倘否，其他繼承人權益如何保障？

原民會上述107年11月1日函復，公有土地原承租人死亡後，其繼承

人之一得就該承租人於77年2月1日前即使用且目前仍繼續使用公有

土地之事實，申請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該繼承人僅為增劃編原

住民保留地之申請人，後續辦理權利回復事宜仍由公所依原住民保

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以實際使用人作為權利人，對其他繼

承人或使用人權益應無影響。

原民會既認原租約承租人之繼承人之一即可提出申請增劃編原住民

留地，免全體繼承人會同辦理，則申請人已無需取得其他繼承人同



正本：

意由申請人申請之同意書。本署訂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所屬配

合辦理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作業手冊」肆二（二）5，規範各分署

及辦事處報署意見清冊填寫方式之編號3（5），就「承租人已歿

，申請人為繼承人之一，或僅為租約繼承代表人，且未經公所確認

符合申請資格」情形，其填寫範例5-1調整為「申請人與承租人

(○○○，已歿)不符，請公所釐清申請人資格後，再研提意見。」

及例5-2調整為「申請人僅為租約繼承代表人，請公所釐清申請人

資格後，再研提意見。」另案辦理該手冊修正。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

副本：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三、

四、

正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
 

機關地址：106235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18號

聯絡方式：賴昭妃 02-27718121#1112

 

 

如正、副本

 

中華民國109年6月20日

台財產署接字第1090019581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如說明一

本署經管國有土地配合辦理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案件，經查明土地

原屬私有，於77年2月1日以後始因政府徵收、價購、無人承認繼承

遺產收歸國有、民眾抵稅、拋棄或捐贈等移轉登記為國有（含原省

有）者，不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請查照。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109年6月17日原民土字第

1090037118號函（附該函及本署109年4月22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90120370號函影本）辦理。

原民會上述函示，依據「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第3點

、「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第3點及「公有土地增

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第4點規定，增劃編原住民保留

地之申請要件，係原住民於77年2月1日前所使用之土地權屬為政府

機關管有之公有土地。

至原屬私有，於77年2月1日以前已移轉登記為國有（含原省有）之

土地，應請公所釐清是否屬得申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標的後再

研提意見。

本署另案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所屬配合辦理增劃編原住民保

留地作業手冊」修正。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

aa0638
文字方塊
附40



副本：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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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
地址：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

15F

承辦人：張志文

聯絡電話：02-89953312

電子郵件：wun64811460@apc.gov.tw

傳真：02-85211790

受文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原民土字第109003711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臺東縣卑南鄉梅園段661地號國有土地申請補辦劃編

原住民保留地，涉法令適用疑義乙案，詳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臺東縣政府109年6月2日府原地字第1090107358號函辦

理，並復貴署109年4月22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900120370號

函。

二、查臺東縣政府上揭號函附臺東縣卑南鄉公所109年5月22日

東卑鄉原字第1090008130號函說明：「…三、經本所電話

詢訪申請人劉君表示：『與原所有權人陳連生君非親屬關

係，亦非陳連生君之繼承人，案地係申請人劉君之祖先向

他人購買之土地，但不知何原因未辦產籍過戶，且年代久

遠，無從查知』。四、案地申請人劉君之申請書檢附居住

證明文件資料雖符合原住民於民國77年2月1日以前即已居

住使用，惟經公產機關國有財產署查調土地地籍異動資

料，民國77年2月1日以前為『私有土地』，也非申請人之

保存年限:
檔　　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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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祖先遺留之『公有土地』，後雖因無人承認繼承遺產而收

歸國有以後轉移登記為『國有土地』，似不符合增劃編原

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77年2月1日以前使用『公有土

地』得申辦之標的要件…。」

三、依據「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第3點、「公有土

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第3點及「公有土地增劃編

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第4點規定，增劃編原住民保

留地之申請要件，係原住民於77年2月1日前所使用之土地

權屬為政府機關管有之公有土地。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副本：臺東縣政府、臺東縣卑南鄉公所、本會土地管理處

19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主旨：

一、

二、

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
 

機關地址：106235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18號

賴昭妃 02-27718121#1112

 

 

如正、副本

 

中華民國109年4月22日

台財產署接字第1090012037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關於臺東縣政府所送該縣卑南鄉梅園段661地號國有土地申請補辦劃

編原住民保留地一案，涉法令適用疑義，請惠予釋復，請查照。

 

說明：

依據臺東縣政府109年2月24日府原地字第1090021030號函副本(諒

達)及本署南區分署臺東辦事處109年4月16日台財產南東一字第

10924002090號函辦理。

依「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第3點及「公有土地增編原

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第3點規定，原住民於77年2月1日前即已使

用其祖先遺留且迄今仍繼續使用之公有土地，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向土地所在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本案土地原為陳連生所有（登記日期：65年9月7日，登記原因：繼

承），因無人承認繼承，依民法第1185條規定於92年8月18日登記

為國有。本案申請人檢附戶籍謄本、房屋稅籍證明為77年2月1日前

即使用本案土地迄今，且經公所確認符合申請資格，惟本案土地

77年2月1日前為私有，非申請人祖先遺留。此類原屬私有，因政府

徵收、無人承認繼承遺產收歸國有、民眾抵稅、拋棄或捐贈等，於

77年2月1日以後始移轉登記為國有之土地，與上述規定之公有土地

有別，似不得申請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正本：

副本：

原住民族委員會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東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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